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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科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ZXP2024-001

	项目名称/类别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报告日期
	2025.01

	企业注册地址
	青岛科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云水一路3号

	工种数量
	5（本项目）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其他粉尘；

化学因素：乙酸乙烯酯、丙烯酸、一氧化碳、C16-C18脂肪酸、聚氧乙烯脂肪醇醚、硅油、聚丙烯酰胺、聚乙烯醇、氨基三甲叉磷酸四钠、乙二胺四甲叉磷酸五钠；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根据检测结果，各岗位粉尘和化学因素的8h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和短时间接触浓度与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比值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的要求。

经测量，各岗位工种接触的物理因素测量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规定，青岛科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助剂生产项目属于“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中的“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并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规定，判定企业该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为：“严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的相关要求，提出一下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等法律规范的相关要求，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1、《现状评价报告》符合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现状评价报告》应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完善。

2、用人位职业病危害防治管理措施及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符合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建设单位应按照专家组意见及《现状评价报告》的补充措施建议对职业病防护措施进行整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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